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朝霧紅茶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虹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謝宜璇間請

求履行協議事件，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原因，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

之原因事實；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

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

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

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

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

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

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63號、99年度台抗字第17

5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

因，主張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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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者，應即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

證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

以補釋明之不足者，始得准為假扣押。債權人如未為釋明，

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

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

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94年度

台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債權人不能釋明

假扣押原因存在，即無就金錢之請求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

自不能僅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

許假扣押。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相對人諾亞公司）、訴外人潤嶺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下稱潤嶺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5日簽署「【チャチャ王

国のおうじちゃま+Tea18】微風南山店單店合作三方協議

書」及附件二「三方投資協議書 台灣 LINE Corporation C

ompany貼圖」（下稱系爭貼圖協議書）。系爭貼圖協議書約

定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與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連

線公司）進行【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下稱茶茶

小王子）貼圖上架，總投入資金為新臺幣（下同）100萬

元，聲請人、潤嶺公司各負責25萬元，其餘50萬元由相對人

諾亞公司負擔。詎料，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

人謝宜璇至遲已於107年10月2日與台灣連線公司簽署Insert

ion Order，並明知關於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

應支付之費用共計為63萬元（含稅），而相對人謝宜璇卻仍

故意隱匿，並對聲請人及潤嶺公司宣稱所需費用為100萬

元，致使聲請人陷於錯誤，匯款26萬5,000元（含稅）至相

對人諾亞公司帳戶，使聲請人受有26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

害，且聲請人於113年4月10日接獲相對人諾亞公司民事答辯

㈠狀後始知該受詐欺之情節，聲請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

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給付26萬5,000元。又相對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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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訴訟過程中始改稱投資金額改為60萬元、茶茶小王子貼圖

免費上架貼圖不會有收益等語，顯見相對人迄今仍拒絕清償

款項之情形，且相對人謝宜璇及訴外人即相對人諾亞公司總

經理徐慶光2人擁有多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亦設立數家大

陸地區公司，相對人可輕易將資金移至大陸地區至聲請人求

償無門，且徐慶光對外表示將成立新公司，將原屬相對人諾

亞公司之業務切割至新公司經營，顯見相對人諾亞公司正在

進行脫產等行為，上開釋明如有不足，聲請人願供擔保以補

釋明之不足，請准對相對人所有之財產於26萬2,500元之範

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應連

帶給付原告26萬5,000元及法定利息，並已向本院起訴等

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號卷核閱無

訛，堪認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欲保全之請求部分已為釋

明。

　㈡關於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部分：依聲請人固提出相對人謝宜璇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為證，然相對人謝宜璇在大陸地區既設有公司，縱其

銀行帳戶確有資金來往於其大陸地區銀行帳戶或其他人之大

陸地區銀行帳戶，仍應屬正常資金周轉或生意上之資金往來

行為，尚難以此遽認為相對人謝宜璇對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

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又聲請人另提出相對人謝宜璇、徐

慶光與潛在投資者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而以徐慶光與潛在

投資者LINE對話紀錄以觀，徐慶光表示：「直接成立一個新

的公司，我們會從現有的公司分幾個主管去把加盟的業務還

有未來剩下的幾個大的直營店的開啟放在新公司運作」、

「這樣算下來都達不到我們老股東回本的狀態」、「但那時

候我們為了要快速就變成用股東借款的方式，這樣就導致明

明我們做了這麼多投入，可是帳上掛的資本額只有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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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都是掛股東借款」、「那現在賺得錢一直在擴大，所以

就暫時沒辦法還股東，可是資本額也沒有增加」、「但沒有

新的資金要在啟動更多新的項目就要等前面的投資陸續回收

再拿回收的錢去投資，所以速度就會比較慢」、「所以我能

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切割把後面一些好的項目成立新的

公司在新的公司裡面運作」、「所以特別好的店跟特別好的

景區的店可以由新公司來開啟同步小餐車的加盟開始啟

動」、「然後舊公司就不要再開店了！」、「反正就把開店

跟加盟的項目授權出來給新公司，還有包括後面提案給客戶

抹茶粉原料的供應也由新公司來執行」、「確實我們現在老

公司運作得有點喘，因為發展得太快，所以需要太多資金」

等語，至多僅能證明相對人謝宜璇及徐慶光對於新資金的引

進未打算再投入相對人諾亞公司，但上開資料並無法佐證，

相對人有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

達於無資力之狀態，難認上開LINE對話紀錄已釋明相對人有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此外，依相對人諾亞公

司、謝宜璇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所示，相對人諾亞公

司112年度2萬8,781元、財產總額90萬元，相對人謝宜璇112

年度所得161萬1,830元、財產總額1,255萬8,103元，相對人

之財產，是依聲請人主張之債權金額與相對人目前財產狀況

兩相衡量，無法推認相對人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

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依前

揭說明，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聲請人復未

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本院據以認定相對人將逃

匿無蹤或就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之情

事，是聲請人就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釋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則聲請人聲

請本件假扣押，尚不符合上開假扣押之要件。縱聲請人陳明

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不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不得為命供

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是聲請人所為本件假扣押之聲請，無

從准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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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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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謝宜璇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原因，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63號、99年度台抗字第175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主張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者，應即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者，始得准為假扣押。債權人如未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債權人不能釋明假扣押原因存在，即無就金錢之請求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自不能僅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許假扣押。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諾亞公司）、訴外人潤嶺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潤嶺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5日簽署「【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Tea18】微風南山店單店合作三方協議書」及附件二「三方投資協議書 台灣 LINE Corporation Company貼圖」（下稱系爭貼圖協議書）。系爭貼圖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與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連線公司）進行【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下稱茶茶小王子）貼圖上架，總投入資金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聲請人、潤嶺公司各負責25萬元，其餘50萬元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負擔。詎料，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謝宜璇至遲已於107年10月2日與台灣連線公司簽署Insertion Order，並明知關於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應支付之費用共計為63萬元（含稅），而相對人謝宜璇卻仍故意隱匿，並對聲請人及潤嶺公司宣稱所需費用為100萬元，致使聲請人陷於錯誤，匯款26萬5,000元（含稅）至相對人諾亞公司帳戶，使聲請人受有26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且聲請人於113年4月10日接獲相對人諾亞公司民事答辯㈠狀後始知該受詐欺之情節，聲請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給付26萬5,000元。又相對人本件訴訟過程中始改稱投資金額改為60萬元、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不會有收益等語，顯見相對人迄今仍拒絕清償款項之情形，且相對人謝宜璇及訴外人即相對人諾亞公司總經理徐慶光2人擁有多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亦設立數家大陸地區公司，相對人可輕易將資金移至大陸地區至聲請人求償無門，且徐慶光對外表示將成立新公司，將原屬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業務切割至新公司經營，顯見相對人諾亞公司正在進行脫產等行為，上開釋明如有不足，聲請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准對相對人所有之財產於26萬2,500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應連帶給付原告26萬5,000元及法定利息，並已向本院起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號卷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欲保全之請求部分已為釋明。
　㈡關於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部分：依聲請人固提出相對人謝宜璇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然相對人謝宜璇在大陸地區既設有公司，縱其銀行帳戶確有資金來往於其大陸地區銀行帳戶或其他人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仍應屬正常資金周轉或生意上之資金往來行為，尚難以此遽認為相對人謝宜璇對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又聲請人另提出相對人謝宜璇、徐慶光與潛在投資者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而以徐慶光與潛在投資者LINE對話紀錄以觀，徐慶光表示：「直接成立一個新的公司，我們會從現有的公司分幾個主管去把加盟的業務還有未來剩下的幾個大的直營店的開啟放在新公司運作」、「這樣算下來都達不到我們老股東回本的狀態」、「但那時候我們為了要快速就變成用股東借款的方式，這樣就導致明明我們做了這麼多投入，可是帳上掛的資本額只有1200萬元剩下都是掛股東借款」、「那現在賺得錢一直在擴大，所以就暫時沒辦法還股東，可是資本額也沒有增加」、「但沒有新的資金要在啟動更多新的項目就要等前面的投資陸續回收再拿回收的錢去投資，所以速度就會比較慢」、「所以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切割把後面一些好的項目成立新的公司在新的公司裡面運作」、「所以特別好的店跟特別好的景區的店可以由新公司來開啟同步小餐車的加盟開始啟動」、「然後舊公司就不要再開店了！」、「反正就把開店跟加盟的項目授權出來給新公司，還有包括後面提案給客戶抹茶粉原料的供應也由新公司來執行」、「確實我們現在老公司運作得有點喘，因為發展得太快，所以需要太多資金」等語，至多僅能證明相對人謝宜璇及徐慶光對於新資金的引進未打算再投入相對人諾亞公司，但上開資料並無法佐證，相對人有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難認上開LINE對話紀錄已釋明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此外，依相對人諾亞公司、謝宜璇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所示，相對人諾亞公司112年度2萬8,781元、財產總額90萬元，相對人謝宜璇112年度所得161萬1,830元、財產總額1,255萬8,103元，相對人之財產，是依聲請人主張之債權金額與相對人目前財產狀況兩相衡量，無法推認相對人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依前揭說明，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本院據以認定相對人將逃匿無蹤或就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之情事，是聲請人就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釋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則聲請人聲請本件假扣押，尚不符合上開假扣押之要件。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不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是聲請人所為本件假扣押之聲請，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朝霧紅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虹綾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謝宜璇間請
求履行協議事件，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原因，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
    之原因事實；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
    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
    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
    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
    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
    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
    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63號、99年度台抗字第17
    5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主張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之情形者，應即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以
    補釋明之不足者，始得准為假扣押。債權人如未為釋明，縱
    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
    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
    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94年度台
    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債權人不能釋明假
    扣押原因存在，即無就金錢之請求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自
    不能僅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許
    假扣押。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相對人諾亞公司）、訴外人潤嶺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下稱潤嶺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5日簽署「【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
    ちゃま+Tea18】微風南山店單店合作三方協議書」及附件二「
    三方投資協議書 台灣 LINE Corporation Company貼圖」（
    下稱系爭貼圖協議書）。系爭貼圖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諾亞
    公司與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連線公司）進行【
    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下稱茶茶小王子）貼圖上架，總投入
    資金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聲請人、潤嶺公司各負責2
    5萬元，其餘50萬元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負擔。詎料，相對人
    諾亞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謝宜璇至遲已於107年10月2
    日與台灣連線公司簽署Insertion Order，並明知關於茶茶
    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應支付之費用共計為63萬元（
    含稅），而相對人謝宜璇卻仍故意隱匿，並對聲請人及潤嶺
    公司宣稱所需費用為100萬元，致使聲請人陷於錯誤，匯款2
    6萬5,000元（含稅）至相對人諾亞公司帳戶，使聲請人受有
    26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且聲請人於113年4月10日接獲
    相對人諾亞公司民事答辯㈠狀後始知該受詐欺之情節，聲請
    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給付26
    萬5,000元。又相對人本件訴訟過程中始改稱投資金額改為6
    0萬元、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不會有收益等語，顯
    見相對人迄今仍拒絕清償款項之情形，且相對人謝宜璇及訴
    外人即相對人諾亞公司總經理徐慶光2人擁有多個大陸地區
    銀行帳戶，亦設立數家大陸地區公司，相對人可輕易將資金
    移至大陸地區至聲請人求償無門，且徐慶光對外表示將成立
    新公司，將原屬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業務切割至新公司經營，
    顯見相對人諾亞公司正在進行脫產等行為，上開釋明如有不
    足，聲請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准對相對人所有之
    財產於26萬2,500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應連帶
    給付原告26萬5,000元及法定利息，並已向本院起訴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號卷核閱無訛，
    堪認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欲保全之請求部分已為釋明。
　㈡關於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部分：依聲請人固提出相對人謝宜璇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為證，然相對人謝宜璇在大陸地區既設有公司，縱其
    銀行帳戶確有資金來往於其大陸地區銀行帳戶或其他人之大
    陸地區銀行帳戶，仍應屬正常資金周轉或生意上之資金往來
    行為，尚難以此遽認為相對人謝宜璇對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
    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又聲請人另提出相對人謝宜璇、徐
    慶光與潛在投資者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而以徐慶光與潛在
    投資者LINE對話紀錄以觀，徐慶光表示：「直接成立一個新
    的公司，我們會從現有的公司分幾個主管去把加盟的業務還
    有未來剩下的幾個大的直營店的開啟放在新公司運作」、「
    這樣算下來都達不到我們老股東回本的狀態」、「但那時候
    我們為了要快速就變成用股東借款的方式，這樣就導致明明
    我們做了這麼多投入，可是帳上掛的資本額只有1200萬元剩
    下都是掛股東借款」、「那現在賺得錢一直在擴大，所以就
    暫時沒辦法還股東，可是資本額也沒有增加」、「但沒有新
    的資金要在啟動更多新的項目就要等前面的投資陸續回收再
    拿回收的錢去投資，所以速度就會比較慢」、「所以我能想
    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切割把後面一些好的項目成立新的公
    司在新的公司裡面運作」、「所以特別好的店跟特別好的景
    區的店可以由新公司來開啟同步小餐車的加盟開始啟動」、
    「然後舊公司就不要再開店了！」、「反正就把開店跟加盟
    的項目授權出來給新公司，還有包括後面提案給客戶抹茶粉
    原料的供應也由新公司來執行」、「確實我們現在老公司運
    作得有點喘，因為發展得太快，所以需要太多資金」等語，
    至多僅能證明相對人謝宜璇及徐慶光對於新資金的引進未打
    算再投入相對人諾亞公司，但上開資料並無法佐證，相對人
    有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
    資力之狀態，難認上開LINE對話紀錄已釋明相對人有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此外，依相對人諾亞公司、謝
    宜璇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所示，相對人諾亞公司112年
    度2萬8,781元、財產總額90萬元，相對人謝宜璇112年度所
    得161萬1,830元、財產總額1,255萬8,103元，相對人之財產
    ，是依聲請人主張之債權金額與相對人目前財產狀況兩相衡
    量，無法推認相對人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
    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依前揭說明
    ，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
    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本院據以認定相對人將逃匿無蹤
    或就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之情事，是
    聲請人就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釋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則聲請人聲
    請本件假扣押，尚不符合上開假扣押之要件。縱聲請人陳明
    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不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不得為命供
    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是聲請人所為本件假扣押之聲請，無
    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朝霧紅茶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虹綾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謝宜璇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原因，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63號、99年度台抗字第175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主張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者，應即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者，始得准為假扣押。債權人如未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若債權人不能釋明假扣押原因存在，即無就金錢之請求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自不能僅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許假扣押。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諾亞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諾亞公司）、訴外人潤嶺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潤嶺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5日簽署「【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Tea18】微風南山店單店合作三方協議書」及附件二「三方投資協議書 台灣 LINE Corporation Company貼圖」（下稱系爭貼圖協議書）。系爭貼圖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與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連線公司）進行【チャチャ王国のおうじちゃま】（下稱茶茶小王子）貼圖上架，總投入資金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聲請人、潤嶺公司各負責25萬元，其餘50萬元由相對人諾亞公司負擔。詎料，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相對人謝宜璇至遲已於107年10月2日與台灣連線公司簽署Insertion Order，並明知關於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應支付之費用共計為63萬元（含稅），而相對人謝宜璇卻仍故意隱匿，並對聲請人及潤嶺公司宣稱所需費用為100萬元，致使聲請人陷於錯誤，匯款26萬5,000元（含稅）至相對人諾亞公司帳戶，使聲請人受有26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且聲請人於113年4月10日接獲相對人諾亞公司民事答辯㈠狀後始知該受詐欺之情節，聲請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連帶給付26萬5,000元。又相對人本件訴訟過程中始改稱投資金額改為60萬元、茶茶小王子貼圖免費上架貼圖不會有收益等語，顯見相對人迄今仍拒絕清償款項之情形，且相對人謝宜璇及訴外人即相對人諾亞公司總經理徐慶光2人擁有多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亦設立數家大陸地區公司，相對人可輕易將資金移至大陸地區至聲請人求償無門，且徐慶光對外表示將成立新公司，將原屬相對人諾亞公司之業務切割至新公司經營，顯見相對人諾亞公司正在進行脫產等行為，上開釋明如有不足，聲請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准對相對人所有之財產於26萬2,500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13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應連帶給付原告26萬5,000元及法定利息，並已向本院起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號卷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欲保全之請求部分已為釋明。
　㈡關於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部分：依聲請人固提出相對人謝宜璇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然相對人謝宜璇在大陸地區既設有公司，縱其銀行帳戶確有資金來往於其大陸地區銀行帳戶或其他人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仍應屬正常資金周轉或生意上之資金往來行為，尚難以此遽認為相對人謝宜璇對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又聲請人另提出相對人謝宜璇、徐慶光與潛在投資者之LINE對話紀錄為據，而以徐慶光與潛在投資者LINE對話紀錄以觀，徐慶光表示：「直接成立一個新的公司，我們會從現有的公司分幾個主管去把加盟的業務還有未來剩下的幾個大的直營店的開啟放在新公司運作」、「這樣算下來都達不到我們老股東回本的狀態」、「但那時候我們為了要快速就變成用股東借款的方式，這樣就導致明明我們做了這麼多投入，可是帳上掛的資本額只有1200萬元剩下都是掛股東借款」、「那現在賺得錢一直在擴大，所以就暫時沒辦法還股東，可是資本額也沒有增加」、「但沒有新的資金要在啟動更多新的項目就要等前面的投資陸續回收再拿回收的錢去投資，所以速度就會比較慢」、「所以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切割把後面一些好的項目成立新的公司在新的公司裡面運作」、「所以特別好的店跟特別好的景區的店可以由新公司來開啟同步小餐車的加盟開始啟動」、「然後舊公司就不要再開店了！」、「反正就把開店跟加盟的項目授權出來給新公司，還有包括後面提案給客戶抹茶粉原料的供應也由新公司來執行」、「確實我們現在老公司運作得有點喘，因為發展得太快，所以需要太多資金」等語，至多僅能證明相對人謝宜璇及徐慶光對於新資金的引進未打算再投入相對人諾亞公司，但上開資料並無法佐證，相對人有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難認上開LINE對話紀錄已釋明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此外，依相對人諾亞公司、謝宜璇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所示，相對人諾亞公司112年度2萬8,781元、財產總額90萬元，相對人謝宜璇112年度所得161萬1,830元、財產總額1,255萬8,103元，相對人之財產，是依聲請人主張之債權金額與相對人目前財產狀況兩相衡量，無法推認相對人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依前揭說明，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本院據以認定相對人將逃匿無蹤或就其財產有何不利益處分而將成為無資力狀態之情事，是聲請人就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釋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則聲請人聲請本件假扣押，尚不符合上開假扣押之要件。縱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不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是聲請人所為本件假扣押之聲請，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仲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